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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第六十七年

议程项目 5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 

和巴勒斯坦其余被占领土的 

非法行动 
 
 
 

  2012年 6月 18日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

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我非常遗憾地提请你注意，上周巴勒斯坦人民严正纪念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

行非法封锁五周年。占领国从 2007 年 6 月开始对该地区进行不正当、非人道的

封锁，对当地超过 160 万巴勒斯坦平民施加集体惩罚，这不仅是在故意严重违反

国际法，特别是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三十三条关于禁止占领国集体惩罚被保护人、

禁止掠夺和禁止对被保护人及其财产采取报复行为的规定以及受国际社会承认

为习惯国际法的《海牙章程》第五十条，而且也侵犯了当地居民的基本人权。 

 占领国以色列不理会对国际社会屡次要求其终止这种令人窒息和毁灭性的

陆地、空中和海上封锁的呼吁，继续阻止包括基本人道主义物品、建筑材料和商

业流动在内的人员和货物的自由流动。这导致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形

势依然严峻，当地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结构继续受到严重损害。经过五年的集体惩

罚，贫穷和失业蔓延；大部分儿童普遍营养不良；包括医院、发电厂、道路、供

水和环境卫生系统在内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逐渐磨损失修，或者因 2008 年 12 月

至 2009 年 1 月以色列的军事侵略而受到损坏或毁坏；重建工作几乎没有进展；

而且，由于持续施加的限制阻碍了可持续经济发展，经济和正常商业陷于瘫痪。 

 以色列继续以加沙为目标对平民区和渔船实施军事打击，造成平民死伤和更

多的财产损毁。在这方面，以色列今天实施的空袭在拜特哈嫩附近造成两名巴勒

斯坦人丧生，之前于 6 月 17 日星期日在拉法地区进行的导弹发射造成至少另外



A/ES-10/558 
S/2012/450  
 

12-38211 (C)2 
 

五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加沙的巴勒斯坦农民和渔民仍然是以

色列机枪和炮弹的射击目标，这是对他们安全和生计的持续威胁。 

 因此，加沙局势依然不稳定，占领国的压迫和暴力措施杜绝了任何正常生活

的可能性。正如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联合

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

织)等联合国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书面陈述的那样，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中至少

有 44%缺乏粮食保障，80%依赖援助。 失业率依然很高，至少影响 34%的居民，

其中超过一半是青年。由于生计继续受到影响，估计 38%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

下。出口继续受到严格限制，35%的农田和 85%的渔场完全或部分无法进入，除其

他后果外，还造成每年丧失估计 75 000 公吨的物产，约 35 000 名依赖渔业生存

的人失去收入。以色列继续阻止人们到加沙之外接受教育和医疗，阻止家人探望

被以色列关押的加沙巴勒斯坦人。此外，由于燃料和电力短缺，一天的停电时间

最多可达 12 小时；每天将 9 000 万立升未经处理的污水倾入大海；并且，90%来

自加沙地下含水层的水如未经处理不适合安全饮用。这些因素继续严重影响居民

福祉和环境状况。 

 我们感谢国际社会一贯要求占领国以色列终止这种不公正局面，消除人为的

人道主义灾难。必须坚持不懈地呼吁以色列解除封锁，允许人员和货物持续、经

常地进出加沙并恢复与其余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之间的联系，呼吁并支持重建加

沙。在这方面，我们提请你注意，50 个国际援助团体和联合国机构最近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发出联合呼吁，要求以色列解除封锁，我们对此深表感谢。在呼吁

中，签署人表示：“五年多来，在加沙有 160 多万人生活在封锁之下，这违反了

国际法。这些人中一半以上是儿童。我们签署人异口同声地说：‘现在就停止封

锁’”。 

 我们呼吁占领国以色列顺应国际社会的意愿，立即采取行动按照国际法，包

括日内瓦第四公约和安全理事会第 1860(2009)号决议等联合国有关决议履行义

务，终止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停止侵犯当地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以色列不能免

于履行法律义务，让 160 多万受到如此严酷、漫长集体惩罚的巴勒斯坦人付出生

命、福祉和生计的代价。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必须重视以色列在这方面的

法律义务，采取统一行动，牢记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世界各地众多人

道主义和人权团体所作的合乎道义的呼吁，协助彻底结束这种给加沙巴勒斯坦人

民带来痛苦的不公正局势。 

 自 2000 年 9 月 28 日以来，我们已就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

土的持续危机发出了 429 封信，本信是上述信件的后续。从 2000 年 9 月 29 日

(A/55/432-S/2000/921)至 2012 年 6月 7日(A/ES-10/577-S/2012/410)的这些信

件，是占领国以色列自 2000 年 9 月以来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犯罪行为的基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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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占领国以色列必须为其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所有这些战争罪行、国家恐怖

主义行为和有系统地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犯罪者必须被绳之以法。 

 请安排将本信作为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议程项目5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

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费达·阿卜杜勒哈迪-纳赛尔(签名) 

 


